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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1505636]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61505637]（一）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是指对符合条件的畜禽养殖场依照省动物强制免疫计划自主采购的、自行免疫的疫苗，给予其政府采购疫苗等值的疫苗补助资金。通过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试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满足养殖场对强制免疫疫苗的多样化需求，积极探索创新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补助机制和免疫组织形式，进一步促进养殖场依法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全面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大宁县新大象养殖有限公司育肥分公司，厂址在昕水镇当支村，该厂饲养量9734头，存栏6303头，出栏3231头，病死200头，猪口蹄疫疫苗使用量38936毫升，申报补助金额31149元；大宁县新大象养殖有限公司，厂址在太德乡龙吉村，该厂饲养量121264头，存栏14674头，出栏99734头，病死6856头，猪口蹄疫疫苗使用量81400毫升，申报补助金额65120元；合计申报补助金额为9.62万元。
立项依据：晋农办牧医发〔2020〕205号文件
设立的必要性：“先打后补”是国家农业部,财政部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而出台的重要政策,其实质是对符合条件的规模畜禽养殖场实行"自主购苗,自主免疫,先打后补,财政直补".也是农业部落实养殖者防疫主体责任,创新防控工作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保证项目实施的措施与制度：一、养殖场的义务 （一）实施强制免疫。按照国家和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要求，对本场畜禽相应病种按程序实施免疫，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并向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作实施部门递交《自主采购疫苗自行免疫养殖场强制免疫承诺书》。 （二）规范疫苗采购。按规定采购、使用农业部批准的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建立疫苗购入和使用台账，并将采购的品种、生产企业、数量向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作实施部门备案，保存好疫苗购买发票和付款凭证作为补贴依据。自主采购疫苗仅限本场使用，严禁转让和倒卖。 （三）开展免疫效果监测。参与养殖场自主进行免疫效果监测，至少每半年监测一次，每次监测采样不少于30份，并将免疫抗体检测结果及时报送至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试点工作实施部门。同时，养殖场应根据免疫抗体水平监测结果，落实补免或调整免疫方案，确保免疫质量和效果。 （四）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动物防疫制度，改善提升防疫条件，完善防疫实施设备，规范防疫行为，强化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 （五）规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对病死畜禽严格执行“四不准一处理”（即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规定，依法依规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 （六）依法申报检疫。畜禽出售或运输前，应依法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保存检疫申报受理单和检疫结果处理单。外购畜禽的，应保留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依法依规申报，履行落地报告、隔离观察义务。 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 （一）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加强对实施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乡（镇）工作实际，强化部门协作，落实经费保障，明确专人负责，全面落实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 （二）要加强“先打后补”补助经费的使用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坚决杜绝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发生。 （三）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重点加强对“先打后补”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出栏检疫巡视监管，监督其按要求开展强制免疫和检疫申报，健全各项防疫制度，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四）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结合全省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计划，重点加强对“先打后补”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效果的抽查监测，及时掌握养殖场免疫状况。对免疫抗体水平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养殖场，指导其开展补免工作。 （五）各“先打后补”养殖场要依法履行强制免疫义务，严禁以各种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资金。对因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本场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的，或是在疫苗备案、申请、核实、使用过程中弄虚作假、倒买倒卖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申报资格，并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项目实施计划：（一）养殖场备案 已确定的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场应向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试点工作实施部门填写并提交《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试点养殖场申请表》（附件3），由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及时报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 （二）免疫效果评价 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每半年组织对试点养殖场随机进行免疫抗体水平监督抽查。对监测免疫抗体不合格的，督导养殖场及时进行补免，如连续两次检测均不合格的不予补助。 （三）补助资金申请、审核和发放 补助资金实行先免疫后结算的方式，试点结束后一次性拨付到位。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试点工作实施部门应于9月底前对试点养殖场组织一次畜禽存栏、出售情况核查，形成疫苗补助经费初步测算表，及时上报至市农业厅（畜牧兽医局）及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以便市级测算和预拨全市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疫苗补助经费。 1.补助资金申请。11月底前，养殖场向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作实施部门提出疫苗资金补助申请，按要求提供以下材料： （1）《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试点养殖场自主采购疫苗补助经费申请表》； （2）购买疫苗的有效票据的原件和复印件； （3）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抗体检测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2.补助资金审核。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对试点养殖场提交的补助经费材料进行审核，综合试点期内确认的养殖场畜禽存栏数量、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的养殖场畜禽出栏检疫数量、免疫抗体抽检结果，对每个试点养殖场上报的补助金额进行测算，并比对养殖场疫苗采购有效票据，取二者最低值，确定为对该试点养殖场内应补助金额。 3.补助资金发放。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汇总本辖区养殖场补助经费情况，形成《县级强制免疫疫苗试点养殖场自主采购疫苗补助经费汇总表》，于12月10日前上报至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从省级下达的强制免疫疫苗经费中，将疫苗补助经费下达至县财政部门，由县财政部门将疫苗补助经费直接拨付给试点的养殖场。 （四）总结和评估 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对过程进行全程跟踪、检查、评估，及时发现试点工作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建议。结束后，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在来年1月底前形成工作总结及疫苗补助资金使用、结余情况，报送试点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定。
[bookmark: _Toc61505638]（二）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
	行次
	年度总金额(万元)
	财政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小计
	中央级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年初预算资金
	(1)
	9.62
	9.62
	9.62
	
	
	
	
	

	全年预算资金
	(2)
	9.62
	9.62
	9.62
	
	
	
	
	

	实际到位资金
	(3)
	9.62
	9.62
	9.62
	
	
	
	
	

	全年执行资金
	(4)
	9.62
	9.62
	9.62
	
	
	
	
	

	资金结余
	(5)=(3)-(4)
	0
	0
	0
	0
	0
	0
	0
	0

	预算到位率
	(6)=(3)/(2)
	100
	100
	100
	0
	0
	0
	0
	0

	预算执行率(%)
	(7)=(4)/(2)
	100
	100
	100
	0
	0
	0
	0
	0


[bookmark: _Toc61505639]（三）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实施期绩效目标
完成口蹄疫疫苗补助款9.62万元的补助
（2）. 项目年度目标
完成口蹄疫疫苗补助款9.62万元的补助
[bookmark: _Toc61505641]二、项目绩效情况
综合考虑预算执行情况、产出、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各方面因素，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最终评分结果：先打后补中央补助款项目绩效自评价结果为:总得分100分，属于"优秀"。
[bookmark: _Toc61505642]（一）预算执行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100%
	10



[bookmark: _Toc61505643]（二）项目产出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口蹄疫的免疫密度
	15
	95
	95%
	15

	质量指标
	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使用率
	15
	100
	100%
	15

	时效指标
	补助款补助到位及时性
	10
	及时
	100%
	10

	成本指标
	补助金额
	10
	9.62
	9.62万
	10



[bookmark: _Toc61505644]（三）项目效益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15
	无
	100%
	15

	生态效益
	口蹄疫防治工作
	15
	疫情保持平稳
	100%
	15



[bookmark: _Toc61505645]（四）项目满意度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10
	95
	95%
	10



[bookmark: _Toc61505646][bookmark: _Toc23655][bookmark: _Toc17451]三、项目绩效分析
1. 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共实施两个养猪场，分别为大宁县新大象养殖有限公司育肥分公司，申报补助金额31149元；大宁县新大象养殖有限公司，申报补助金额65120元；合计申报补助金额为9.6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业绩值100%
2. 产出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强制免疫口蹄疫的免疫密度95%，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使用率100%，补助款及时到位，合计补助金额为9.62万元。
3. 效益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社会效益良好，资金使用没有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生态效益，口蹄疫防治工作，疫情保持平稳，业绩值100%
4. 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通过对补助对象的调查，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达到预期值。
[bookmark: _Toc61505647]四、项目主要经验做法 
1.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加强对实施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乡（镇）工作实际，强化部门协作，落实经费保障，明确专人负责，全面落实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
2.要加强“先打后补”补助经费的使用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坚决杜绝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发生。
3.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重点加强对“先打后补”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出栏检疫巡视监管，监督其按要求开展强制免疫和检疫申报，健全各项防疫制度，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4.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结合全省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计划，重点加强对“先打后补”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效果的抽查监测，及时掌握养殖场免疫状况。对免疫抗体水平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养殖场，指导其开展补免工作。
5.各“先打后补”养殖场要依法履行强制免疫义务，严禁以各种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资金。对因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本场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的，或是在疫苗备案、申请、核实、使用过程中弄虚作假、倒买倒卖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申报资格，并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bookmark: _Toc61505648]五、项目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补贴资金偏少，且补贴程序繁琐，影响养殖企业开展“先打后补”的积极性，《通知》指出“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的强制免疫实行‘先打后补，逐步实现养殖场户自主采购、财政直补”，人们很容易理解为对疫苗进行补助，事实上的普遍做法也是仅对疫苗进行了补贴，劳务费没有纳入补贴，相比之下，补贴资金就显得偏少。其次，补贴环节需要养殖企业提交经费补贴申请表、疫苗采购发票复印件、产地检疫证明复印件等证明材料，费时费力。在试点中发现，养殖场户的产地检疫证明保存不善、购买的疫苗因为数量小而被疫苗经营企业拒绝提供发票等情况时有发生，这都阻碍了补贴的及时兑现。
[bookmark: _Toc61505649]六、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措施及建议
[bookmark: _GoBack]加大信息化力度，开发畜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信息化管理系统，将疫苗购买信息、免疫效果监测报告及产地检疫等信息进行关联，实现在线审核，在线补贴，免去了保存发票、填表审核等琐碎工作，从而可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7

[bookmark: _Toc61505650]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完成率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100%
	100.00%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口蹄疫的免疫密度
	15
	95
	95%
	100.00%
	15
	

	
	质量指标
	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使用率
	15
	100
	100%
	100.00%
	15
	

	
	时效指标
	补助款补助到位及时性
	10
	及时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补助金额
	10
	9.62
	9.62万
	100.0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15
	无
	100%
	100%
	15
	

	
	生态效益
	口蹄疫防治工作
	15
	疫情保持平稳
	100%
	100%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10
	95
	95%
	1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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